
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会深化改革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研究

生会改革，支持和引导研究生会更好地服务青年研究生成长

成才，根据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印发的《关于推

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青联

发〔2019〕9号）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

是对青年研究生工作的重要指示，以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

进性、群众性为目标，在党的领导和团的指导下，坚持立德

树人，紧扣时代主题，突出问题导向，创新体制机制，激发

动力、提升活力、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使研究生会更好地

代表和服务广大研究生，更好地团结和凝聚广大研究生听党

话、跟党走，志存高远、追求卓越、求真务实，为将我校建

设成实力强劲、特色鲜明、文化厚重的一流大学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汇聚磅礴的青春力量。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将广大研究生最广泛、最紧

密地团结和围绕在学校党委的周围。



2.坚持研究生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以研究生为本，坚持

为了同学、代表同学、服务同学、依靠同学；坚持从同学中

来、到同学中去，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坚持“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引领广大研究生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学校各级党组织的领导

和团组织的指导下，进一步明晰研究生会的基本定位和职

能，加强章程和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校院两级研究生会开展

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

4.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对照党的期望、团的要求和

研究生需求，针对研究生会目前存在的各类问题，改革优化

相应工作机制和内容方法。

三、主要目标

1.作用发挥更加充分。积极争取学校各级党组织、团组

织和职能部门的支持帮助，使研究生会职能定位更加明确，

工作自主性、规范性进一步增强，联系代表、服务同学和维

护同学权益的作用发挥更加充分，在参与学校建设中的作用

显著提升。

2.代表性更加广泛。进一步扩大研究生会的代表性，规

范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比例和产生方式，重点扩大普通研

究生代表的比例，真正选出品学兼优的研究生代表、研究生

干部。

3.队伍作风更加严实。进一步规范校院两级研究生会领

导机构的产生方式；规范研究生会干部的选拔标准和评价机



制；推进研究生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不断强化研究生干部的

群众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以实际行动做好广大研究

生的表率，赢得广大研究生的信赖。

4.工作效能更加彰显。进一步规范校院两级研究生会的

机构设置，减少层级、提升效能，完善广大研究生参与、监

督和评议的体制机制，努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研

究生会，不断提高引领和服务广大研究生的水平和能力。

四、改革举措

（一）校级层面

1.领导机构

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接受学校研工部和省、市学联的

指导。明确 1名团委专职副书记指导研究生会工作。

2.组织架构

实行“主席团+工作部门”模式。主席团集体负责研究生会

重大事项，不设主席、副主席，设执行主席，由两校区主席

团成员轮值担任，以学期为一个轮值周期；设置办公室、宣

传部、科创部、活动部和权益部 5个部门，每个部门设负责

人 2-3人，工作人员不超过 6人，两校区按一定比例选拔配

置。确需主办的重大工作或活动，根据需要以项目化方式招

募志愿者，因事用人、事完人散。

3.干部选任

（1）遴选条件。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无课业不及格

情况。

（2）遴选程序。每年召开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



名额一般不低于所联系研究生数的 1%），选举产生研究生

会主席团。主席团候选人由学院团委推荐，经学院党委（总

支）同意，由学校党委研工部和学校团委联合审查后，报学

校党委确定。工作部门成员由学院团委推荐，经学校党委学

工部和团委审核后确定。工作人员中来自学院研究生会的成

员一般不少于 50%。

4.述职评议

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每学期向评议

会（以研究生代表为主，党委研工部、团委参与）述职，评

议会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根据评议结果择优提名

推优入党、评奖评优、综测加分等人员。对于考核不合格、

成绩不合格、违法违纪及其他无法正常履行职责的研究生干

部，按照规定和程序予以劝退、免职或罢免，针对研究生干

部缺岗且符合人数、要求情况下，可以适当增补研究生会组

织干部人数。

（二）院级层面

1.领导机构

在学院党委（总支）的领导下，接受学院团委和学校研

究生会的双重指导，是学校研究生会的基层组织。学院党委

（总支）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副书记分管研究生会工作，负责

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参与研究生会管理，学院团委负责人指导

研究生会工作。学院研究生会应充分发挥贴近广大同学的优

势，可在学校研究生会指导下承办面向全校研究生的具体工

作项目。



2.组织架构

实行“主席团+工作部门”模式。设置 5个部门，在此基础

上，可根据工作实际增设其他部门。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3人，

每个部门设负责人不超过 3 人，总人数不超过 30 人。确需

主办的重大工作或活动，可根据需要以项目化方式招募志愿

者。

3.干部选任

（1）遴选条件。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无课业不及格

情况。

（2）遴选程序。每年召开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

名额一般不低于所联系研究生数的 1%），选举产生研究生

会主席团。主席团候选人和研究生会工作人员由班级团支部

推荐，经学院团委同意，由学院党委（总支）确定。

4.述职评议

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每学期向评议

会（以研究生代表为主，学院团委、学校研究生会参与）述

职，评议会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根据评议结果择

优提名推优入党、评奖评优、综测加分等人员。对于考核不

合格、成绩不合格、违法违纪及其他无法正常履行职责的研

究生干部，按照规定和程序予以劝退、免职或罢免，针对研

究生干部缺岗且符合人数、要求情况下，可以适当增补研究

生会组织干部人数。

五、组织实施

本方案由党委研工部、校团委负责实施，各学院（部）、



部门要对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各级研

究生会要在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组织的指导下，把握改

革重点，细化改革举措，抓住关键节点，积极主动推进改革。

本方案自 2020 年 1 月开始实施，改革举措解释权归党

委研工部、校团委所有。


